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  

  

 1.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內政部台內童字第 0930093663 號令訂定
發布全文 24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 

2.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九日內政部台內童字第 1010840292 號令修
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5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（原名稱：兒童及少年福利
法施行細則） 

3.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十六日衛生福利部部授家字第 1040600111
號令修正發布第 9條條文 

4.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衛生福利部部授家字第 1040601060
號令修正發布第 6、7、10、12 條條文 

  

第 1 條  本細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一百十
七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第六款所定警政主管機關之觸法預防，包括執行
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兒童及少年禁制行為之查察、勸導及制止；
同條第二項第七款所定法務主管機關之觸法預防，包括協調聯繫，調整
防制策略，發揮防制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功能。 

第 3 條  本法第十一條所定政府應培養兒童及少年福利專業人員，除由高級
中等以上學校相關院、所、系、科及學位學程培植外，得委託有關機關、
學校、團體選訓。 

本法第十一條所定政府應定期舉行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，每年至少
辦理一次。 

第 4 條 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款所定依本法所處之罰鍰，應全數供作促進兒童
及少年福利業務之經費使用。 

第 5 條 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七日內，自胎兒出生之翌日起算，並以網
路通報日或發信郵戳日為通報日；非以網路通報或郵寄者，以主管機關
收受日為通報日。 

第 6 條 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、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一條第二項
所稱專業人員，指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之社會工作師、醫師、
護理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
師及聽力師等相關專業人員。 

第 7 條 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三款所定自立生活，包括下列
事項： 

一、培養生涯規劃、生活自理、社交技能及財務管理等適應社會能
力。 

二、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服務。 
三、提供社區覓屋、租屋協助及相關資訊等服務。 

第 8 條  本法所稱早期療育，指由社會福利、衛生、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
作方式，依未滿六歲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，提供必要之
治療、教育、諮詢、轉介、安置與其他服務及照顧。 

經早期療育後仍不能改善者，輔導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
規定申請身心障礙鑑定。 

第 9 條  本法所稱發展遲緩兒童，指在認知發展、生理發展、語言及溝通發
展、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等方面，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
異常情形，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認，發給證明之兒童。 

發展遲緩兒童再評估之時間，得由專業醫師視個案發展狀況建議之。 

第 10 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、第五十
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安置兒童及少年，應循下列順序為
原則： 



一、安置於合適之親屬家庭。 
二、安置於已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。 
三、收容於經核准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。 
四、收容於其他安置機構。 

第 11 條  警察機關、學校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現兒童及少年有本法
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情形，應予以勸導制止，並酌情通知
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加強管教。 

供應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物品者，對接受供應者
是否已滿十八歲有懷疑時，應請其出示身分證明；無身分證明或不出示
證明者，應拒絕供應。 

第 12 條  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營業場所之負責人應於場所入口明顯處，張
貼禁止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之標誌。對顧客之年齡有懷疑時，
應請其出示身分證明；無身分證明或不出示證明者，應拒絕其進入該場
所。 

經營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之場所於營業前，應檢附營業場所距離
幼兒園、國民中小學、高中、職校二百公尺以上之證明文件，向營業場所
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商業主管機關辦理登記。 

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所稱之證明文件，指申請營業地點方圓二百
公尺內於最近三個月內，經測量技師、建築師、其他具測量或相關專業
技師簽證之基地（地籍圖）周圍現況實測圖。二百公尺之起算點，以二建
築物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。 

第 13 條  本法第五十一條所稱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，指罹患疾病、身
體受傷或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者。 

第 14 條  本法第五十一條所定不適當之人，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 
一、無行為能力人。 
二、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兒童。 
三、有法定傳染病者。 
四、身心有嚴重缺陷者。 
五、其他有影響受照顧兒童及少年安全之虞者。 

第 15 條  依本法第六十條第三項規定申請探視，應以書面為之。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就會面過程做成紀錄。 

第 16 條  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所定社會工作人員，包括下列人員： 
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編制內或聘僱之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

人員。 
二、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委託之社會福利團體、機構之社會

工作人員或執業之社會工作師。 
三、醫療機構之社會工作人員。 

第 17 條  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所定家庭發生重大變故，致無法正常生活於
其家庭者，由居住地主管機關認定之；必要時，得洽商有關機關認定之。 

第 18 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依本法安置之兒童、少年及其家庭，應
進行個案調查、諮詢，並提供家庭服務。 

依本法處理兒童及少年個案時，當地主管機關應通知其居住地及戶
籍所在地主管機關提供資料；認為有續予救助、輔導或保護兒童及少年
之必要者，得移送兒童及少年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處理。 

第 19 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現接受安置之兒童及少年，與其交付安
置之親屬家庭、寄養家庭或機構間發生失調情形者，應協調處理之；其
不能適應生活者，應另行安置之。 

第 20 條  依本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建立之個案資料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一、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、關係人概況。 
二、個案問題概述。 
三、個案分析及評估。 
四、個案處遇結果評估。 
五、個案訪視調查及追蹤報告。 



第 21 條 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，包
括兒童及少年照片或影像、聲音、住所、親屬姓名或其關係、就讀學校或
其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。 

第 22 條 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所稱前項第三款規定之情形，指兒童及少年
為各該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，依法須向該兒童及少年為公示送達者。 

第 23 條 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目的事業，應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輔
導、監督。 

第 24 條 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五條、第一百零七條、第一百零八條規定
通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限期改善時，應要求受處分者提出改善計畫書，
並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其改善情形。 

第 25 條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